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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12章   使役马科动物的动物福利

第7.12 . 1条

引言

在许多国家，用于运输和牵拉的使役马科动物直接或间接地为家庭生计做出贡献，并使整个社

区受益。使役马科动物也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生产和商业活动。

具体而言，马科动物可通过运输物品，为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服务，比如运送家畜用水和饲

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运送木柴和其他日用品、将农产品运往市场等。它们不仅为农业生产和运输

提供畜力，也可提供肥料、奶、肉和皮革，供畜主自用或出售以增加收入。

使役马科动物的福利状况通常较差，原因在于畜主缺乏足够资源或缺乏适当的护理知识。在某

些工作环境（如建筑行业）或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动物福利存在更大风险。

第7.12 .2条

范围

本章适用于使役或退役的用于牵拉、运输和创收的马、驴和骡，不涉及用于体育或比赛、休闲

活动、研究工作、肉类生产或生物制药的马科动物。

本章中，马具是指所有用于控制使役马科动物的部件，包括鞍座、缰绳、嚼子等可在牵引车辆

时控制制动系统、固定负载和动力传递的相关部件。

第7.12 .3条

职责

下述机构均应拥有掌握必要知识和技能的人员，以履行其职责。

1.	 兽医主管部门

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与动物卫生和福利有关的政策、法规和计划。然而，就使役马科动物而

言，相关责任可能由其他政府机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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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政府机构

其他政府机构的职责取决于使役马科动物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例如，负责管理工业和建筑活动的机构为遵守环境或劳动力方面的规定，可能对行业中使用的

使役马科动物负有责任。

在城市地区，运输部门或其他责任机构可能在处理交通问题方面具有立法权，并在确保使役马

科动物以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环境保护机构可制定法规并采取措施，防止使役马科动物接触污染源。

负责公共卫生的机构可能在人畜共患病方面拥有立法权。

教育部门负责农业人才、兽医和兽医辅助人员培训机构。在有关动物卫生和生产的课程中，应

列入与使役马科动物福利相关的内容。

3.	 地方政府机构

地方政府机构负责其辖区内与卫生、安全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诸多服务和项目。在许多国家，立

法框架在运输、农业、公共卫生、环境卫生、检查、合规性等方面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权利，包括

动物卫生措施、遗弃和流浪动物管理措施等。

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马车及马车运货的法规，涉及动物识别（注

册）、交通许可证和死亡动物处置等方面。

4.	 私营从业兽医

私营从业兽医负责向使役马科动物的所有者或驯养者提供服务和建议，并可率先发现使役马科

动物患有法定通报疫病，因而在疫病监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处理因管理疏忽而导致福利问题的案

件中，私营从业兽医也可发挥作用（通常与警方或地方政府合作）。

私营从业兽医和兽医主管部门之间的双向交流非常重要，通常以兽医专业组织为媒介。兽医主

管部门应负责建立适当的互动机制。

私营从业兽医也有责任监督和协调提供动物卫生服务的兽医辅助人员。

5.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应了解使役马科动物的作用，可帮助收集和提供信息，以支持相关政

策的制定，宣传并促进使役马科动物的卫生和福利。

地方性非政府组织是兽医机构在制定和实施使役马科动物卫生和福利项目的潜在合作伙伴。

非政府组织还可与兽医及主管部门合作，向公众讲解使役马科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6.	 使役马科动物的所有者和使用者

畜主和用户是确保使役马科动物福利的最终责任人，应遵循第7.1.2条中规定的“五大自由”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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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2 .4条

使役马科动物福利的指标或衡量标准

以下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可作为评估动物福利的指标。这些指标的使用和适当阈值的选择应视

使役马科动物的具体情况而定。

1.	 行为

马科动物某些行为的出现或消失可表明存在动物福利问题，包括恐惧行为、抑郁行为或疼痛。

马、驴和骡的行为各有不同，因此，必须正确了解每种动物的正常行为。

某些行为也许不是由一种而是由多种问题造成的。通常较为活跃和警觉的马科动物如出现抑

郁、冷漠、迟钝和昏睡等行为，表明可能存在福利问题。饮食模式的改变，尤其是采食量减少也可

能意味着存在福利问题，或与牙齿问题、饲料质量差、饲料污染等有关。

表明不适或疼痛的行为包括：

- 压头、磨牙、打呼噜、采食量下降和无法正常采食：可能表明患病或感到疼痛；

- 抑郁、转圈、蹄刨地、回看腹胁、不能站立和翻滚：可能表明腹部或其他部位不适；

- 地面或垫料脏乱：可能表明发生疫病、腹痛或营养不良；

- 体重变化、蹄刨地、不愿活动或活动异常：可能表明腿、蹄、脊柱或腹部疼痛； 

- 摇头或避免头部接触：可能表明头部、耳朵或眼部不适；

- 瘙痒、摩擦或自伤：可能表明存在皮肤问题或体外寄生虫； 

- 不安、躁动、焦虑、姿势僵硬、不愿活动、低头、目光呆滞、鼻孔扩张、下巴收缩、有攻击

性、不愿意被人操控等：可能表明马出现非特异性疼痛；而对于驴来说，这类行为比较轻

微，不易识别；

- 叫声异常、翻滚、踢打腹部、回头侧望、伸展四肢等：可能表明马腹部疼痛；驴在腹痛时表

现为迟钝和抑郁；

- 体重变化、护患肢、四肢上的负重分布异常、想直立、肢体悬空或旋转、运动异常和不愿

意运动：可能表明马的腿部或蹄部疼痛；在驴这类表现比较轻微，而更多表现在多次反复

躺卧；

- 摇头、对嚼子的反应异常、采食改变、厌食和流涎：可能表明头部和牙齿疼痛。

表明恐惧或焦虑的行为包括：

- 反常地回避人类，尤其是当操作人员或与操作相关的物体靠近时；

- 不愿参与拖拽或运输工作，甚至停止工作，并表现出攻击行为，尤其是在安放设备或装载货

物时。

表明应激反应的行为包括：

- 口部刻板行为：咬围栏，吞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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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刻板行为：在马厩内溜达、转圈；

- 叫声异常、躁动或排便异常。

2.	 发病率

发病率包括疫病、跛行、受伤或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是动物福利状况的直接或间接

指标。

了解疫病或综合征的病因对于发现潜在的动物福利问题非常重要。用于评价跛行和体况等的评

分系统也可提供有用的信息。

3.	 死亡率

死亡率也可作为动物福利状况的直接或间接指标。应酌情调查死亡原因、死亡发生的时间和空

间模式，以及与饲养和操作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尸检有助于确定死因。

4.	 体况和体貌

体况或体貌较差，或发生改变，均可能表示存在动物福利和卫生问题。一些评分系统可提供客

观信息。

观察体貌通常有助于了解动物福利和卫生状况。可能表明福利受损的体貌特征包括： 

- 蹄或四肢畸形；

- 伤口或创伤；

- 脱水或热应激症状；

- 排泄异常；

- 存在寄生虫；

- 被毛异常或脱落；

- 体表覆盖过多粪便、泥土或其他污垢；

- 极度消瘦。

5.	 操作反应

人畜关系不良可导致操作不当，而操作不当也可能是造成不良关系的原因。恶劣的驱赶方式、

不恰当的保定方法、滥用鞭子和棍子等不当操作均可造成动物的恐惧和痛苦。

相关指征包括：

- 对安放设备或装载货物表现出厌恶或冷漠；

- 对畜主或使用者表现出防御反应，如表示威胁的面部表情、踢、咬、避免与人接触等。

6.	 饲养管理引起的并发症

去势、护蹄等管理措施常用于使役马科动物，旨在提高人员安全和动物福利。

护蹄的作用主要在于防止蹄部磨损和提高工作性能。许多使役马科动物没有蹄铁也能很好地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用蹄铁。如蹄部护理较差，蹄铁处理不当，则易造成损伤和感染，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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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部的大小、形状和功能。未经治疗的蹄部异常会因步态和负重分配发生变化，引起腿部和身体其

他部位的长期问题。

如这些管理措施不到位，动物福利可能会受到影响。

此类问题可表现在：

- 术后感染和肿胀；

- 术后跛行； 

- 蝇蛆病； 

- 表明疼痛或恐惧的行为；

- 死亡率。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操作实践并无证据支持，且有损动物福利，如火烧、割鼻、腭肿切割、在

伤口涂抹有害物质等。

7.	 跛行

跛行在传统上是指马匹步态的任何改变，还可表现在态度或性能变化。这些异常可由颈、肩

隆、肩、背、腰、臀、腿或蹄部疼痛引起。确定问题根源对提供正确治疗至关重要。跛行或步态异

常是使役马科动物最常见的症状。现有多个评分系统可用于评估跛行的程度。

此类问题可表现在：

- 蹄形异常；

- 四肢负重不均衡；

- 蹄部和骹骨之间的轴和角度。

8.	 工作体能

工作体能指正常工作所需的健康状态或身体条件，可通过锻炼和适当营养获得。动物的年龄、

品种、生理状态（如妊娠）等因素会影响其工作体能。

使役马科动物不具备完成指定工作所需体能可表现为热应激、跛行、体况差或体重下降、轭具

致伤、对安放马具或其他设备表示厌恶等。

第7.12 .5条

建议

下面第7.12.6条到第7.12.13条提供了适用于使役马科动物的建议。

每项建议都包含从第7.12.4条衍生的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也可酌情使用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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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2 .6条

喂食与喂水

1.	 喂食

马科动物的天然食物以粗纤维含量较高的青草为主，其食量较小，但采食比较频繁。马尤其应

经常食用高纤维食物，如青草、干草或其他合适的安全替代品，以尽量符合其自然采食模式。

使役马科动物日粮的能量、纤维、蛋白质、矿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含量及其均衡

性、安全性、消化率和生物利用率等因素都很重要，可决定动物的力量、生长、整体生产力、健康

与福利。

应向使役马科动物提供数量充足、营养均衡的安全饲料，质量应能满足动物特定的生理和工作

需求。在饲料短缺的情况下，动物管理员应尽量缩短限饲时间，当威胁到动物福利与健康时，应实

施缓解策略。

如无补充饲料，应采取措施以避免动物挨饿，包括屠宰、出售、重新安置或人道宰杀。

使役马科动物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尽量让动物自由觅食，并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让其采食。长纤

维草料对消化很重要。当无法放牧时，应提供切割好的青饲料。如无适当青饲料，应提供长纤维干草。

日粮不足和饲养系统不当可导致使役马科动物患病，出现应激、不适或异常行为，因此，应予

以避免。动物管理员应知悉动物的营养需求，必要时向专家咨询有关日粮配方和饲喂制度的建议。

2.	 喂水

水是保证使役马科动物福利的最重要因素。此类动物需定期获得充足且安全可口的饮用水，以

满足生理和工作需求。这些需求会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发病率，死亡率，体况和体貌，工作体能。

第7.12 .7条

遮蔽棚

应为休息和工作中的使役马科动物提供有效庇护。遮蔽棚应能为动物提供保护，以抵御恶劣天

气，免受捕食者侵害，避免受伤，同时应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能让动物舒适地休息。休息空间应

尽量干燥、清洁、宽敞，可让使役马科动物躺卧、站立和转身。

1.	 热应激

热应激是使役马科动物在炎热潮湿环境中的高发问题。动物管理员应意识到这一风险。使役马

科动物的畜主和管理者应知悉如何防止发生热应激，如提供适当树荫或遮阳棚、保证充足饮水、避

免使役马科动物在极端高温下工作等。畜主可能无法及时获得兽医的帮助，因此，应接受有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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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问题的培训。

热应激反应可表现为：呼吸频率和幅度增加、鼻孔扩张、头部活动频繁、对环境无应答、过度

出汗等。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发病率，死亡率，体况和体貌，工作体能。

2.	 冷应激

当寒冷天气可能严重威胁到使役马科动物福利时，应向其提供相应保护，特别是新生、幼龄和

体弱动物，包括提供额外垫料、毛毯或遮阳棚。还应注意在御寒的同时，保证通风和空气质量。

动物遭受冷应激可表现为战栗和挤作一团。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死亡率，体况和体貌。

3.	 保护动物免受捕食者侵害和受伤

应保护使役马科动物免受捕食者侵害，并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当使役马科动物自由活动

时，常会发生这类事故。使役马科动物和有角牛一起饲养时，应注意保护使役马科动物免受伤害。

使用的围栏应结构坚固，没有可伤及动物的锋利边缘、突起和其他类似物。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发病率，死亡率，体况和体貌，跛行。

第7.12 .8条

疫病和伤害管理

1.	 生物安保

生物安保计划的设计应与力求达到的使役马科动物卫生状况及当前疫病风险相适应。应向利益

相关者推广生物安保计划，以保证其有效实施，并控制下列病原体主要来源和传播途径：

a） 马科动物；

b） 其他动物和病原体载体；

c） 人员；

d） 设备；

e） 车辆；

f） 空气；

g） 供水；

h） 饲料。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体况和体貌变化。

2.	 动物卫生管理

国家层面有效的使役马科动物疫病防治计划应明确规定官方和私营动物卫生服务人员及畜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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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职责。

使役马科动物的畜主和管理者应知悉动物出现不适、疫病、痛苦和创伤的迹象。怀疑发生疫病

而不能妥善处理时，应咨询兽医或其他有资质的专业人士。

应向不能走动的使役马科动物随时提供充足的饲料和水。除必要的治疗或诊断需要外，不应运

输或转移这类动物。必须移动时应格外小心，尽量避免拖拽或过分提举。

经过治疗的使役马科动物如仍无法自主站立或拒食拒饮，确认无法康复后则应按照第7.6章的

相关建议实施安乐死。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发病率，死亡率，行为，体况和体貌。

第7.12 .9条

操作与管理实践

应由专业人员熟练完成动物手术。如适用，应使用适当的设备和止痛措施。应在兽医的建议或

监督下进行可带来痛苦的手术。

驾驭人员和管理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掌握良好的管理技能。

不良管理实践包括：操作不当、束缚不当（如拴绑过紧或造成跛行）、使役不当或使未发育成

熟的动物承担其所不能负荷的工作、劣质棚舍无法保护动物免受恶劣气候影响、操作设备不足、工

作时间过长、供料不足、缺乏饮用水、缺乏休息时间、在高温下工作、超载、殴打、鞭打及某些不

良传统做法等。

主管部门和兽医应教育使役马科动物的畜主和管理员停止不安全、无效且不人道的做法，鼓励

其采取正确的管理和操作实践。

使役马科动物不应长期关在室内。

使役马科动物不应长时间被绳子或足枷拴住。需临时使用足枷时，动物管理员应确保在两条被

束缚的腿之间有足够距离，使使役马科动物能正常站立和移动，无受伤风险。

需临时拴系时，使役马科动物应能躺下，如系在室外，则应能转身和行走。拴系处应没有可缠

绕绳索的障碍物。应提供充足的水和饲料，并进行适当监控；如必要，应将动物转移到树荫下或遮

蔽棚中。

母马在发情季节不应拴在公马附近。不应拴系将要生产或有马驹的母马。

应使用特制的拴系设备，接触皮肤的部分不应由导致疼痛或伤害的材料制成。

使役马科动物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不应使用鞭子、刺棒等可引起疼痛的工具，而应采用人道驯养

技术，发展良好驾驭实践。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发病率，死亡率，体况和体貌；跛行，工作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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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2 . 10条

行为

动物管理员应熟悉每种使役马科动物的正常和异常行为，可正确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对动物福

利的影响。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应是积极正面的，以免损害使役马科动物福利。

应考虑到马、骡和驴之间不同的自然行为和社会互动关系。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体况和体貌，工作体能。

第7.12 . 1 1条

使役生活结束

应考虑与动物结束使役生活有关的问题。

不应遗弃使役马科动物。主管部门应制定并执行避免遗弃使役马科动物的指导意见或法规，同

时采取措施，确保被遗弃动物的福利。

如需屠宰或扑杀使役马科动物，应遵循第7.5章和第7.6章的建议，避免使役马科动物遭受由

遗弃、疏忽或疫病导致的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或因野生动物啃咬、车辆撞击而导致痛苦发生突然

死亡。

第7.12 . 12条

适当的工作负荷

使役马科动物生长可持续到5岁以上。应根据工作负荷决定动物何时开始工作，一般应是3岁或

以上，不能小于2岁。过早过度使役的动物常会在长大后出现腿部和背部损伤，导致使役寿命大大

缩短。

应根据动物的整体状况及气候等其他因素，适当调整工作负荷。尤其要注意老龄动物及产驹前

后3个月内的母马，以免危及妊娠，并让马驹有足够的哺乳机会和休息时间。

一般而言，动物每天最多工作6小时，且每7天至少有1天（最好2天）的全天休息。 

应考虑天气条件（炎热天气应减少工作量）。应至少每2小时休息1次，并提供饮用水。

所有动物都应获得可满足个体需求充足的优质饲料。应提供饮用水和粗饲料以助消化。

患病或受伤动物不应工作。任何接受过兽医治疗的动物，获得兽医许可后方可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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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体况和体貌，操作反应，跛行，工作体能。

第7.12 . 13条

蹄铁术和马具

1.	 蹄铁

畜主和管理员在使役前后应系统性地清洁和检查使役马科动物的蹄部。

只应由具备必要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对使役马科动物进行修蹄和钉蹄铁的工作。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体况和体貌，跛行，工作体能。

2.	 马具

设计合理且经过适当调整的舒适马具可让使役马科动物尽其所能地实现有效拉动，且无疼痛或

受伤风险。应使用正确安放和调整的马具，以防对动物造成损伤。应每天检查马具，必要时及时修

理。上马具前应适当梳洗动物，使役后应检查有无摩擦和脱毛迹象。应正确维护马具，必要时补充

衬垫，以消除隐患。

马具不应有会造成伤害的锋利边缘；应正确安放在动物身上，以免因过度移动造成伤口或皮肤

发炎；应非常光滑、无棱角，并带有衬垫，可使施加在动物身上的载荷面积分散；不应阻碍动物正

常的运动、呼吸或血液循环。

应定期维护马车，以保证准确的平衡性和适当的轮胎压力。对用于拖拉的使役马科动物，建议

使用摆杆，以平衡拉力，从而减少马具引发疮伤的风险。

畜主应掌握良好的上马具、骑乘和驱赶方法。

根据使役情况，嚼子应尽量式样简单（如直条马嚼子），始终保持光滑和清洁，并与使役马科

动物相匹配。不应使用细绳、电线等不当材料作为嚼子或修补嚼子。

基于结果的衡量标准：行为，体况和体貌，跛行，工作体能。

注：于2016年首次通过，于2018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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